不予受理通知书

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：
在 (2022)京0102民初4271号何秀津、陆端理、陆燕理诉许曼炜、许炜炜、刘占茂 抵押权纠纷一案中，贵院委托我单位对位于北京市西城区（原宣武区）山西街21号房号1（东房）、2（南房）、4（北房）房屋在2004年12月31日的市场价值进行评估。
[bookmark: _GoBack]经审查，因涉案房屋为平房且现状已灭失，价值时点为2004年12月31日距今较远（近20年），我单位经过搜集无法取得适宜的估价参数资料。根据《房地产估价规范》[GB/T 50291-2015]3.0.5相关规定，本机构决定不予受理，并退还相关鉴定评估材料。请与我单位联系办理退还鉴定评估材料等手续。
特此通知。

联系人：陈颖，联系电话：010-82253558,13911093773
专业机构地址：北京市朝阳区裕民路12号中国国际科技会展中心B座10层1001康正评估，邮编：100029

北京康正宏基房地产评估有限公司（公章）
2023年11月30日
